
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沙市监处罚〔2024〕213号

案件内容
沙湾县三道河子镇王树峰口腔诊所（王树峰）涉嫌使用过期医疗器

械案

行政处罚当事人
基本情况

个人

姓名（名称）
沙湾县三道河子镇王树峰口腔诊

所（王树峰）

注册号 62654223MA79RK236J

单位

名称 /

注册号 /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
人）姓名

/

违法事实/案情简
要

  2024年10月9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出示执法证后对位于沙湾县
三道河子镇王树峰口腔诊所进行日常检查，该店经营者在检查现场
。3个品种的医疗器械截止检查时已过期。我局于2024年10月09日
依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十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，对当事
人涉嫌经营过期医疗器械采取扣押的强制措施。经局领导审批同意
后，于2024年10月16日立案调查。

违法行为类型/适
用法律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

减轻处罚的依据 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

行政处罚内容

一、警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没收“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”8只（南昌市赣达医疗器械有限
公司，赣械注准20202140136，批号：20201118，生产日期：
20201118，失效日期：20221117）；牙用自攻自断骨螺纹固位钉一
盒，（杭州西湖生物材料有限公司，国械注准20193171569，批
号：210118K1170，生产日期：20210118，产品使用期限：3年）；
义齿基托树脂1瓶（上海二医张江生物材料有限公司，国械注准
20143172318，生产批号220727，生产日期：20220802，失效日
期：20240801）3个品种的过期医疗器械，货值金额为148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处罚款2000元（贰仟元整）。

处罚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二0二四年十一月八日


